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

農金人才培育獎 報名表
	機構名稱
（全銜）
	

	農(漁)會電話
	
	網址
	

	農(漁)會地址
	(((((

	理事長
	
	年資
	

	常務監事
	
	年資
	

	總幹事
	
	年資
	

	開業日期
	    年    月    日
	前二年度有無違反金融法規處分之情事
	□有   □無

（請勾選）

	97年度資本獲利率
	
	97年度員工平均獲利率
	

	97年底較95年底逾期放款比率
	
	97年12月31日存放比率
	

	97年12月31日逾期放款比率
	
	95年12月31日逾期放款比率
	

	97年12月底信用部從業人數
	
	
	


· 報名資料請提交12份，資料請雙面影印＊
單位大小章：

填報日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農金人才培育獎 參選說明（1）
	說明內容
	經營者的人力資源發展理念與具體做法（40%）

	注  意  事  項
	一、敘述文字應求扼要、精簡，並儘可能量化(提出數據資料)，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

二、內容敘述請參考下列項目填寫（每細項請限制在500字以內）：

1. 人力培育之宗旨與目的

2. 內、外部資源整合與利用

3. 受訓人員之單位、階層職位及人員數量規劃

4. 受訓時間與日期規劃

5. 受訓地點規劃

6. 受訓課程內容與講師規劃

7. 訓練方式

8. 訓練後評鑑

9. 訓練後學員心得或作業發表

10. 與考核、任用、升遷結合實施情形

11. 員工認同感與人力素質提升程度

12. 結語

＊請附佐證資料。

三、內容敘述說明：

1.內訓：農（漁）會自行辦理之員工訓練。

2.外訓：參加管理、行銷、創新、服務品質……等相關提升員工競爭力之教育訓練。

3.本項內訓須報縣府核備之訓練時數、外訓須取得訓練單位講習訓練證明文件者。

4.證明如未載明受訓時數一天以8小時計算。

四、資料採計期間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註一：本表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

註二：相關佐證資料請附影本，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

註三：特殊企劃案不限於縣府核備之訓練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農金人才培育獎參選說明（2）
	說明內容
	平均專業訓練時數（20%）

	注
意
事
項
	一、敘述文字應求扼要、精簡，並儘可能量化(提出數據資料)，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
二、內容敘述請依下表所列項目填寫：
1.請填寫農訓協會或金融研訓院舉辦金融研習相關之訓練。

2.其他訓練機構舉辦金融相關研習之訓練。

3.如屬內訓須報縣府核備之訓練時數、外訓須取得訓練單位講習訓練證明文件者。

4.本項訓練時數須為金融業務相關之訓練時數。

5.填報資料訓練班別、發照或主辦單位、班數、參訓人數、課程時數、參訓時數(參訓人數×課程時數)、參訓總時數（班數×參加人數×參訓時數）、參訓總人數（班數×參加人數）等資料。
6.證明如未載明受訓時數一天以8小時計算。

7.資料採計期間為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請附佐證資料。

	
	年度
	訓練班別
	發照或
主辦單位
	班數
	參加人數
	課程時數
	參訓時數
	參訓總時數
	參訓總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參訓總時數合計
	
	參訓總人數合計
	
	信用部員工數
	


註一：本表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

註二：相關佐整資料請附影本，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
註三：信用部員工數依97月12月農業金融局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下農會(漁會)總機構基本資料維護(FX001W)項下之從事信用業務(存款、放款及農貸轉放等信用業務)之員工人數欄位資料為準
註四：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                      單位核對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農金人才培育獎參選說明（3）
	說明內容
	平均專業證照數（20%）

	注
意
事
項
	一、敘述文字應求扼要、精簡，並儘可能量化(提出數據資料)，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
二、內容敘述請依下表所列項目填寫：
1、經公開報考且及格者之金融相關證照。
2、國家考試（如律師.會計師）或政府單位認可之證照（如分析師或全民英檢…等）。
3、含農會漁會信用部主任應具備資格條件及聘任解任辦法第二條之農業金融、存匯、徵信、授信、稽核業務研習班等五張結業證書。
4、資料採計期間為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請附佐證資料’

	
	名稱
	發照或考試單位
	員工姓名
	
	名稱
	發照或考試單位
	員工姓名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證照數合計
	
	信用部員工數
	
	平均證照數
	


註一：本表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

註二：相關佐證資料請附影本，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
註三：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                    單位核對章： 
附件二之五





附件二之五





附件二之五





附件二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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